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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意见》要求，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切实增强地方主管部门以及资金使用单位支出绩效意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根据《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0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琼财绩〔2020〕58号）的要求，秀英检察院成立了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小组，对秀英检察院的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进行了支出绩效评价，具体评价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性质及内容

人民检察院的职责包括：依法向海口市秀英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关案件行使侦查权；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批准或者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对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支持公诉；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对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工作实行法律监督。对同级人民检察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依法提请上级检察院提出抗诉；受理单位和个人的报案、控告、申诉、举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自首；组织开展理论研究工作；负责本院检察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负责本院检察工作计划、财务、装备和检察技术信息工作。
书记员是在检察官的指导下，协助开展相关辅助性、事务性、保障性等工作，履行下列职责：（一）案件材料的收取、流转、登记、保管工作；（二）案件办理过程中的记录工作；（三）法律文书的复印、收发、送达工作；（四）案件卷宗材料的整理、装订、归档工作；（五）检察官、检察官助理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综上所述，聘用制书记员管理是人民检察院的基本职责，设立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是人民检察院正确履职的基本表现。

2019年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付聘用制书记员工资、社保、福利等支出。

（二）项目绩效目标

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的总体目标是确保聘用制书记员工资福利等足额按时发放，充分调动聘用制书记员工作积极性，有效辅助检察官进行案件办理，提高检察官办案效率。
项目2019年的阶段性目标是：工资发放21人、提高检察官办案效率5%以上。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海南省财政厅年初预算批复项目预算资金165.82万元，后盘活资金27.65万元用于本项目，2019年项目实际到位资金193.47万元，总共支出174.43万元。该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秀英检察院严格按照预算批复的要求，在预算范围内使用，专款专用。在资金支付过程中，秀英检察院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款项，支付的每一笔款项都按秀英检察院财务管理规定办理支付手续，并经国库支付局会计核算站审核，确保了资金支出的合理合规性，资金使用较为规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管理的目标是充分调动聘用制书记员工作积极性，有效辅助检察官进行案件办理，提高检察官办案效率。本次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付聘用制书记员的工资、社保和福利等支出。截至2019年12月止，秀英检察院在岗聘用制书记员19人。

四、绩效评价概述

（一）绩效评价设计过程
1.开发绩效评价框架

绩效评价框架是开展绩效评价的中心。评价小组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设计了绩效评价框架，将项目支出后的实际状况与绩效目标对比，从项目的投入、过程、产出和效果四个评价指标进行量化和具体的分析。设计出了15个关键评价指标，形成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支持评价指标证据进行了多方面的搜集和整理。

2.对种类指标进行整理分类、筛选和优化

评价小组针对关键评价问题，首先根据其内容收集和采集所需资料，并对此进行分类整理，选取绩效评价指标；然后按各指标的内在因果、隶属等逻辑关系进行分解，对各指标进行整理分类、筛选和优化，消除了各指标间的重复、交叉、矛盾等现象。

（二）项目绩效评价指标

本项目绩效评价重点关注以下关键评价问题：

1．目标是否明确、细化、量化？

2．项目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部门年度工作计划；是否根据需要制定中长期实施规划？

3．项目是否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程序是否符合相关管理办法；项目调整是否履行相应手续？

4．是否根据需要制定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并在管理办法中明确资金分配办法；资金分配因素是否全面、合理？

5．资金分配是否符合相关管理办法；分配结果是否合理？

6．资金到位率？

7．资金是否及时到位；若未及时到位，是否影响项目进度？

8．是否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虚列项目支出的情况；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是否存在超标准开支情况？

9．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制度是否健全，是否严格执行；会计核算是否规范？

10．机构是否健全、分工是否明确？

11．是否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是否严格执行相关项目管理制度？

12. 工资发放人数是否符合绩效目标？

13．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及社保等支付及时率是否符合绩效目标？

14. 人员工资发放率是否符合绩效目标？

15. 提高检察官办案效率是否符合绩效目标？

五、项目绩效情况

（一）投入

投入指标得分汇总表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项目决策
	项目目标内容
	4
	4

	
	项目决策依据
	3
	3

	
	项目决策程序
	5
	5

	
	小  计
	12
	12

	资金分配
	分配办法
	2
	2

	
	分配结果
	6
	6

	
	小  计
	8
	8

	合  计
	20
	20


1.项目目标内容明确性（分值：4分，得分：4分）

项目目标内容是否明确，用以反映和评价项目的目标内容的明确程度。

评价要点：

（1）目标明确；

（2）目标指标细化；

（3）目标实施指标量化。

评分标准：

（1）目标明确（1分）；

（2）目标指标细化（1分）；

（3）目标实施指标量化（2分）。

秀英检察院对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组织编写了项目绩效目标表，明确了项目的绩效目标，并对各个指标进行细化，使各指标得以量化评价。并上报省财政厅。经人大批准了下达了预算指标。

因此，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设置了明确的目标，把目标细化和量化成项目实施的各个可量化、可衡量的指标。

得分情况：秀英检察院对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组织编写了项目测算表，设定了可量化、可衡量的绩效目标。（得4分）

绩效分析：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目标明确、既细化又量化。

2.项目决策依据（分值：3分，得分：3分）

项目决策依据内容是否充分，用以反映和评价项目决策依据的充分性。

评价要点：

（1）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部门年度工作计划；

（2）符合中长期实施规划内容；

评分标准：

（1）项目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部门年度工作计划（2分）；

（2）根据需要制定中长期实施规划（1分）。

项目的设立是根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法规，依法履行检察院职责而设立的。

综上所述，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的设立符合秀英检察院的部门工作和规划的要求。

得分情况：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的设立符合秀英检察院的部门工作和规划的要求。（得3分）

绩效分析：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的设立决策依据充分。

3.项目决策程序（分值：5分，得分：5分）

项目决策程序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实施，用以反映和评价项目决策程序的合规性。

评价要点：

（1）项目符合申报条件；

（2）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

（3）项目调整履行相应手续。

评分标准：

（1）项目符合申报条件（2分）；

（2）申报、批复程序是否符合相关管理办法（2分）；

（3）项目调整是否履行相应手续（1分）。

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作为秀英检察院的经常性项目，在编制预算时，根据《预算法》的要求，经过两上两下程序，在经人大批准后，省财政厅下达了秀英检察院预算批准，因此，预算项目的设立各项程序符合要求。

得分情况：项目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得5分）

绩效分析：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预算项目严格按照各项规定实施，项目资金的申报、审批符合相关管理办法的要求。

4. 分配办法（分值：2分，得分：2分）

分配办法指标评价是否根据需要制定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并在管理办法中明确资金分配办法，用以反映和评价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健全性。

评价要点：

（1）资金管理办法是否健全、规范；

（2）因素选择是否全面、合理；

评分标准：

（1）资金管理办法健全，规范（1分）；

（2）因素选择全面、合理（1分）。

为加强项目资金的控制和管理，防范资金风险，确保资金安全，提高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秀英检察院制定了与项目资金支出相关的管理办法。办法中明确了资金如何运用与支付，明确规定了资金的使用内容及要求。因此，项目资金分配的因素全面、合理。

得分情况：资金管理办法是否健全、规范，因素选择全面、合理。（得2分）

绩效分析：秀英检察院制度了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反映秀英检察院项目资金管理制度较为健全。

5. 分配结果（分值：6分，得分：6分）

资金分配指标用于评价资金分配是否符合相关管理办法；分配结果是否合理，用以反映和评价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评价要点：

（1）项目是否符合相关分配办法

（2）资金分配是否合理。

评分标准：

（1）项目符合相关分配办法（2分）；

（2）资金分配合理（4分）。

项目在设立时，秀英检察院组织编写了项目测算表，明确了项目资金的使用问题及资金分配方法，并上报省财政厅。经人大批准后下达了预算指标。

综上所述，项目符合相关配分办法，资金分配合理。

得分情况：资金分配符合资金管理办法，分配结果合理。（得6分）

绩效分析：资金分配符合资金管理办法，分配合理，反映秀英检察院项目资金管理情况较好。

（二）过程

过程指标得分汇总表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资金到位
	到位率
	3
	3

	
	到位时效
	2
	2

	
	小计
	5
	5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
	7
	7

	
	财务管理
	3
	3 

	
	小  计
	10
	10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
	1
	1

	
	组织机构
	9
	9

	
	小  计
	10
	10

	合  计
	25
	25


1.资金到位率（分值：3分，得分：3分）

实际到位资金与计划投入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评价项目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评分标准：

（1）资金到位率大于或等于100%的，得满分；

（2）资金到位率小于或等于80%的，得0分；

（3）资金到位率在80%-100%之间的，在0和满分之间计算确定：

得分=［某项目资金率①- min（资金到位率）②］/［max（资金到位率）③-min（资金到位率）］×该指标分值；①=（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②=80%，③=100%。

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年初预算165.82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财政厅累计下达预算指标193.47万元；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193.47÷165.82×100%=116.67%。

得分情况：项目资金到位率为116.67%，大于100%。（得3分）

绩效分析：资金到位率较好，保障了项目的有力实施。

2.到位时效（分值：2分，得分：2分）

计划时间内到位资金与应到位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评价项目资金落实的及时性。

评分标准：

（1）资金到位及时，得满分；

（2）资金未到位及时,但不影响项目进度，得2分；

（3）资金未到位及时到位，且影响工程进度，得0分。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项目已拨付资金174.43万元，实际到位193.47万元；

资金到位时效率=（及时到位资金÷应到位资金）×100%=193.47÷174.43×100%=110.92%。

得分情况：通过上述计算，项目资金到位及时，未影响项目进度。（得2分）

绩效分析：资金到位时效性较高，各项资金按照项目进度要求截止规定时点落实到位。

3.资金使用合规性（分值：7分，得分：7分）

项目资金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反映和评价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评价要点：

（1）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部门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2）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过程和手续；

（3）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论证；

（4）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5）不存在截留情况；

（6）不存在挤占情况；

（7）不存在挪用情况；

（8）不存在虚列支出情况。

评分标准：

（1）虚列（套取）扣4-7分；

（2）支出依据不合规扣1分，截留、挤占、挪用扣3-6分；

（3）超标准开支扣2-5分。

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部门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拨付完整、符合批复使用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和虚列支出的情况。

得分情况：资金使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和虚列支出的情况。（得7分）

绩效分析：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按照相关的资金管理办法实行，项目资金运行规范。

4.财务管理制度（分值：3分，得分：3分）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评价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评价要点：

（1）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2）是否严格执行制度；

（3）会计是否核算规范。

评分标准：

（1）财务制度健全（1分）；

（2）严格执行制度（1分）；

（3）会计核算规范（1分）。

秀英检察院依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的要求制定了《预算管理制度》《收支管理制度》等内控制度，在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内控制度的要求，合理、规范的使用项目资金，资金账务处理由国库支付局委派会计负责管理。

得分情况：秀英检察院财务制度健全、并得到严格执行、会计核算规范。（得3分）

绩效分析：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对资金规范、安全运行提供了有效保障。

5.组织机构（分值：1分，得分：1分）

项目实施是否机构健全、分工是否明确，用以反映和评价项目组织机构的完整度。

评价要点：

（1）项目实施机构健全；

（2）机构分工明确。

评分标准：

（1）预算项目管理机构健全，分工明确（1分）。

秀英检察院设立了政治部，主要负责秀英检察院的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

得分情况：预算项目管理机构健全，分工明确。（得1分）

绩效分析：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实施机构健全、分工明确。

6.管理制度（分值：9分，得分：9分）

项目实施单位的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执行，用以反映和评价项目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评价要点：

（1）是否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

（2）是否严格执行相关项目管理制度.

评分标准：
（1）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2分）；

（2）严格执行相关项目管理制度（7分）。

秀英检察院明确了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办法，明确了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管理中各项工作的要点、要求和规范。

得分情况：秀英检察院明确了项目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得9分）

绩效分析：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制度健全，并得以执行。
（三）产出

预算执行指标得分汇总表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产出
	工资发放人数
	15
	14.29

	
	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及社保
等支付及时率
	10
	10

	合  计
	25
	24.29


1．工资发放人数（分值15分，得分：14.29分）

该指标用以反映和评价项目的工资发放人数是否达到绩效目标。

评分标准：目标完成率×分值。
秀英检察院2019年全年平均工资发放人数20人，各月发放人数如下：

	月份
	发放人数
	月份
	发放人数

	2019年1月
	21人
	2019年7月
	19人

	2019年2月
	21人
	2019年8月
	19人

	2019年3月
	21人
	2019年9月
	20人

	2019年4月
	21人
	2019年10月
	20人

	2019年5月
	20人
	2019年11月
	20人

	2019年6月
	19人
	2019年12月
	19人

	合计数
	240人

	平均数
	20人


计算得分：20÷21×100%×15=14.29

得分情况：2019年全年平均工资发放人数20人，目标完成率为95.25%，得14.29分。

绩效评价：预算项目实施后，全年平均工资发放人数20人，基本达绩效目标，指标完成情况良好。

2．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及社保等支付完成率（分值10分，得分：10分）
该指标用以反映和评价项目的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及社保等支付完成率是否达到绩效目标。

评分标准：目标完成率×分值。
2019年，秀英检察院全年平均在岗聘用制书记员20人，累计支付工资、社保及公积金193.02万元，每月工资、社保均于当月发放完毕，无工资扣押、截留、拖欠情况。发放及时率100%，符合绩效目标。
得分情况：2019年工资、社保的发放及时率为100%，得10分。

绩效评价：预算项目实施后，秀英区检察院对聘用制书记员工资、社保等均于当月发放完毕，发放及时率100%。圆满完成绩效目标，指标完成情况较好。

（四）效果

效果指标得分汇总表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项目效果
	人员工资发放率
	15
	15

	
	提高检察官办案效率
	15
	15

	合  计
	30
	30


1. 人员工资发放率（分值：15分，得分15分）

该指标主要反映项目实施后，人员工资发放率是否符合绩效目标。

评分标准：目标完成率×分值。
2019年，秀英检察院全年平均在岗聘用制书记员20人，应支付工资153.70万元，实际支付153.70万元，完成率为100%。符合绩效目标。
得分情况：2019年人员工资发放率为100%，得15分。

绩效评价：预算项目实施后，全年累计发放工资153.70万元，发放完成率为100%，圆满完成绩效目标，指标完成情况较好。

2. 检察官办案效率（分值：15分，得分15分）

该指标主要反映项目实施后，办案效率提高是否符合绩效目标。

评分标准：
（1）目标完成率大于或等于100%，该指标得15分；

（2）目标完成率小于100%时，得分=目标完成率×分值（目标完成值取各业务加权平均数，根据人民检察院的职责，将人民检察院的主要业务划分为受理案件（权重40%）、提出检察建议书（权重30%）、提出纠正违法数（30%）等三大块）。
2019年，秀英区检察院累计受理各类案件978件，审结各类案件876件，审结率为89.60%。提出检察建议64份，提出纠正违法数99件。
2018年，秀英区检察院累计受理各类案件544件，审结各类案件478件，审结率为87.87%。提出检察建议52份，提出纠正违法数80件。
	业务类型
	2019年
	2018年
	增长率

	案件审结率
	89.60%
	87.87%
	1.97%

	提出检察建议
	64份
	52份
	23.08%

	提出纠正违法数
	99件
	80件
	23.75%


综上所述，检察官办案率较上年提高=1.75%×40%+23.08%×30%+23.75%×30%=14.84%。

计算得分：检察官办案率提高14.84%，大于5%的绩效目标，得15分。

得分情况：办案效率提高等于14.84%,得15分。

绩效分析：项目实施后，秀英检察院的检察官办案效率较上年提高了14.84%，反映了项目的实施对办案效率的提高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六、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评价得分

	评价内容
	分值
	实际得分
	绩效等级

	投入
	20分
	20分
	优

	过程
	25分
	25分
	优

	产出
	25分
	24.29分
	优

	效果
	30分
	30分
	优

	总分（等级）
	100分
	99.29分
	优


（二）绩效分析

评价小组运用投入、过程、产出和效果对聘用制书记员管理项目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从项目投入、过程、产出和效果四个方面进行打分，得分“99.29分”，项目综合评价结果为“优”。

七、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项目在编制预算时，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规定程序执行编制；

2.项目的设立符合检察院的部门职责要求，项目设立是检察院正确履职的体现；

3.在预算资金的执行过程中，严格按照资金的预算用途使用，不存在私自改变资金用途、截留、挤占、挪用和虚列支出的情况。

（二）存在的问题

在编制预算项目绩效目标时，未能完全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设置切合项目实质的绩效指标，如产出指标中设置的指标均为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发放情况，对项目实施后书记员在工作中起到的作用或创造的效益均未在产出指标中体现。造成设计的绩效指标过于单一，无法全面评价项目实施后的产出情况。

（三）建议
建议秀英检察院不断加强绩效管理水平，在设置绩效指标值时，从项目的本质出发，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设计符合项目自身和单位实际情况的绩效指标，以便从各方面、准确的评价项目的实施情况及取得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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